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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马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文件 

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 

驻建〔2020〕324号 

 

关于印发《驻马店市人才住房保障实施 

办法》实施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经济开发区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高新技

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单位： 

为做好人才住房保障工作，现将《驻马店市人才住房保障

实施办法》实施细则（试行）印发给你们，望结合工作实际，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驻马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驻马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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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驻马店市人才住房保障实施办法》 

操作细则（试行） 

   

为贯彻落实《驻马店市人才住房保障实施办法》（驻建

〔2020〕296号），切实做好人才住房保障工作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现就人才公寓房源筹措、供应对象和方式、分配管理、分

配程序等制定以下操作细则。 

一、房源筹措 

人才公寓房源筹措来源途径：政府购买、单位自建、公租

房。共筹集人才公寓现房 420套。拟新建 160套。 

（一）政府购买。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原公房拆迁补偿

资金 2000万元。拟购买市区位置较好、生活便利、简装修的

建成商品住房 30套。 

（二）单位自建。黄淮学院人才公寓楼 150套，已入住引

进人才 120套，空置 30套。 

（三）公租房。市保障房服务中心 30套，高新区 230套，

天方药业 100套。 

（四）政府新建。拟规划在市复兴路与泰山路交叉口北 100

米东侧区域新建人才公寓 20000平方米 160套。 

二、供应对象和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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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公寓的供应对象为人社部门认定的人才，且其家庭在

驻马店市中心城区内无住房的，按照不同层次享受相应的住房

面积标准。人才公寓租金原则上按照不高于同区域住房市场租

金 70%的标准确定。对于租住市场商品房或租赁住房的人才，

可按照同区域内租赁人才公寓的补贴标准由用人单位给予租

金补助。 

三、分配管理 

人才公寓按照“高端优先、属地管理、逐步解决”的原则，

根据人才公寓房源情况，综合人才层次、实际贡献、引进时间

等因素实行轮后分配。 

市本级政府筹措的人才公寓，重点面向党政机关、事业单

位新引进人才且本单位不能解决住房的高端人才。由市住建局

会同人社局根据项目房源及人才情况，确定分配方案。用人单

位自建人才公寓分配结果要报市人社局和市住建局备案。 

四、分配程序 

   （一）申请登记。符合人才公寓配租范围及条件的申请人

持规定的证件和材料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。 

   （二）申请审核。用人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提出初

审意见并在单位公示 7天无异议后，向市住建局提交申请资料。

申请人和用人单位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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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资格审核。市住建局对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复

审。经审核，复核申请条件的申请人进入评分排序环节，不符

合条件的申请人取消排序资格。 

（四）评分排序。市人社局对所有申请人进行综合评分排

序。评分排序以申请人人才层次高的优先，从高层次人才到较

低层次人才依次排序，同一层次从高分到低分确定顺序；分值

相同的，通过摇号的方式确定先后。排序结束后按照房源与申

请人排序结果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入围人选。 

（五）配前公示。市住建局将入围人选和排序结果在网站

上公示 7天，无异议后方可分配。 

（六）公开选房。市人社局会同市住建局组织公开选房，

入围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按顺序一次性签字挑选房号。 

（七）签约备案。在规定时间内，由用人单位与人才公寓

运营单位、配租对象签订三方租赁合同，缴纳房租等相关费用，

办理有关入住手续。 

五、申请人才公寓时应提供材料 

（一）人才公寓申请表； 

（二）已婚申请人及参加申请的家庭成员的身份证、户口

簿、结婚证；单身申请人的身份证、户口簿、单身承诺或未婚

承诺； 



- 5 -

（三）住房保障部门出具的住房情况证明； 

（四）经有关部门确认的学历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、

人才分类评价证书等相关证明； 

（五）申请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（或者聘任合同）

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六）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的材料或个人所得税的完税证

明等凭证； 

（七）其他要求提供的材料。 

六、使用管理 

人才公寓承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，合理使用人才公寓，

不得转借、转租、闲置，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房屋用途，

不得擅自对房屋进行装修。 

人才公寓承租人应根据合同约定，按时支付租金和房屋使

用过程中发生的水、电、暖、燃气、通讯、有线电视、物业服

务等费用。 

人才公寓的承租人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终止其租赁合同。

收回其配租的住房。 

（一）人事关系调离驻马店市或者不在驻马店市工作和生

活的； 

（二）在本市购房且交付使用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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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改变所承租人才公寓用途的； 

（四）破坏或擅自装修所承租人才公寓，拒不恢复原状的； 

（五）无正当理由连续 6个月以上闲置人才公寓，或者未

按规定缴纳租金的； 

（六）其他应当终止租赁合同，收回已租赁住房的情形。 

人才公寓的退出管理，参照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的有关规

定执行。 

市住建局会同市人社局，建立人才公寓信息管理系统，

实时、动态掌握人才公寓房源、配租、后期管理等情况。 

七、责任追究 

对弄虚作假骗取分配资格的单位和个人，一经核实取消其

分配资格，收回人才公寓，5年内取消其再次申请人才公寓的

资格、对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，由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依法

追究单位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。 

人才公寓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人才公寓管理工作中滥

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依规给予处分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 

 


